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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信息学院二级学院科研工作考核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推动学校科研管理体制机制改革，强化二级学院的科研职能和责

任，充分发挥二级学院的主体作用，调动广大教师开展科研工作的积极性、主动

性、创造性，促进学科建设，提高学校科研层次和水平，增强学校为地方经济和

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章 考核内容

第二条 二级学院考核内容包括科研管理、科研任务完成情况、科研成果、

社会服务。

第三条 统计范围为二级学院全体在岗专业技术人员的科研成果和社会服务

成果。

第四条 二级学院科研工作考核指标体系一览表(见附件 1)。

第三章 考核方式

第五条 二级学院科研工作考核采取定性和定量考核相结合的方式。

第六条 二级学院科研工作考核以“科时”为计量单位，考核内容量化为“科

时”。科研管理工作、科研任务完成情况按考核等级赋予“科时”；科研成果和社

会服务则按照《湖南信息学院科研成果认定和科时量化办法》计算“科时”。科研

管理、科研任务完成情况、科研成果和社会服务分别按照 10%、15%、60%和 15%权

重加权求和即为科研工作考核总科时。

第七条 各二级学院平均科时量=总科时/二级学院在岗专业技术人员有效人

数。总科时=科研管理*10%+科研任务完成情况*15%+科研成果*60%+社会服务*15%；

有效人数=0.3*无职称教师人数+0.8*助教教师人数+1.0*讲师教师人数+1.3*副教

授(或博士学位)教师人数+1.6*教授教师人数。

第四章 考核程序

第八条 二级学院科研工作考核以自然年度为考核时间区间。

第九条 每年 12 月，各二级学院按学校通知具体时间，填写并上报《湖南信

息学院二级学院年度科研工作考核登记表》(见附件 2、附件 3)，经学院院长签字、

盖章后报送科研处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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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结果运用

第十条 根据学校年度科研工作考评实际，可设置科研工作综合奖、科研工

作突出业绩奖、科研工作应用特色奖等。

第十一条 学校科研处根据奖项设置，按照综合平均科时量或单项科时量，

从高到低进行排名，确定年度科研工作优秀学院，学校将按相关标准进行奖励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学校原颁发的其他管理办法与本办法

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学校科研处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

1.湖南信息学院二级学院科研工作考核指标体系一览表

2.湖南信息学院二级学院年度科研工作考核总表

3.湖南信息学院学院年度科研工作考核明细表(科研成果&社会服务)


